
其他事項說明 

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」第 15條 

一、機關聯絡人資訊： 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內政部民政司 
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徐州路 5號 6樓 

（三）聯絡人：程視察 

（四）電話：02-23565065 

（五）傳真：02-23566217 

 

 

二、補充資訊： 

(一)草案預告後所做重大修正之內容及其原因： 

草案預告後未作修正。 

 

(二)就草案預告時各方所提實質評論之回應說明： 

草案預告期間無民眾提出意見。 

 

(三)主要替代方案及支持所擇方案的理由： 

無。參選公職意謂有取得政權、參與分配國家資源之可能，候選人

當選就職後，對國家即負有高度忠誠義務，是以，候選人是否在大

陸地區設有戶籍、領用大陸地區護照，以及是否具中華民國以外國

籍之情事，選民應有知悉權利，爰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

則第 15 條，候選人申請登記書表增列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、領

用大陸地區護照，及不具其他國家國籍之具結情形，並將具結情形

刊登選舉公報。 

 

(四)本次發布法規與參據之關鍵實證資料和其他資訊間之關聯性說明： 

無相關資料。 

 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npj2861Anpj/hpw/ux




